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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重大工程之規劃設計與審議流程修正案_總說明

 本校「校園重大工程之規劃設計與審議流程」前於102年12月11日102學年度第2次校務發展規

劃委員會討論通過。

 本次修正內容係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將審議作業各階段報告書名稱
「規劃構想書」及「規劃設計書」修正為「可行性評估報告書」及「基本設計報告書」。

 另依108學年度第1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議臨時動議「有關本會與校園規劃小組間角色及功能
之定位」案決議：「請羅副校長召集相關人員，針對本會與校園規劃小組（或各相關會議）之
角色定位及關係，重新檢討並釐清後提下次會議報告。」與執行情形辦理，依此修訂校內審議

流程。

 本案業經109年5月13日108學年度第5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討論通過。



國立臺灣大學重大工程之規劃設計與審議流程修正草案



國立臺灣大學重大工程之規劃設計與審議流程修正草案



國立臺灣大學校園規劃原則部分條文修正案_總說明

 本校「校園規劃原則」於95年12月20日95學年度第2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通過，後續歷經3次

修正。

 本案係依本校「校園重大工程之規劃設計與審議流程修正案」，修正第8條之校內審議程序與審
議報告書名稱。另為納入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建議，適當保存本校重要校史文物與檔案，新增

第20條，訂定舊建築物拆除前之巡檢程序。

 本案經109年4月15日108學年度第9次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討論通過，並提109年5月13日108學
年度第5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討論，決議：「修正通過，第20條修正為『拆舊蓋新建築物在完

成相關程序後，於拆除前須通知校史館、檔案館及其他相關單位，先進入巡檢，保存重要校史
文物與檔案。』」

 續依本原則第47條：「本規劃原則經行政會議及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提109年5月26日第3069次行政會議報告。



部分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土地開發、建築等行為，應

依《 國立臺灣大學興建工

程可行性評估及基本設計報

告書製作要點》之規定，分

可行性評估報告書、基本設

計報告書二階段，經校內程

序審核同意。各階段通過之

間距，以一年為限；基本設

計報告書通過後，應於三年

內發包執行。未能於規定期

限內完成下一階段者，各階

段均必須重新確認。

第八條 土地開發、建築等行為，應

依國立臺灣大學興建工程構

想書及規劃設計書製作要點

之規定，分可行性評估、規

劃構想書、規劃設計書三階

段，經校內程序審核同意。

各階段通過之間距，以一年

為限；規劃設計書通過後，

應於三年內發包執行。未能

於規定期限內完成下一階段

者，各階段均必須重新確認

依「國立臺灣大學校園重大工程之

規劃設計與審議流程修正案」，修

正第八條之校內審議程序與審議報

告書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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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九條 校園既有建築具歷史意義
者，應擇優勘定，訂定保存
計畫。並應調查現有建物之
耐用年限、使用狀況，劃定
更新優先順序，供既有或潛
在使用單位預先規劃。

第二十條 拆舊蓋新建築物在完成相關

程序後，於拆除前須通知校

史館、檔案館及其他相關單

位，先進入巡檢，保存重要

校史文物與檔案。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能適當保存本校重要校史文物

與檔案，訂定舊建築物拆除前之

巡檢程序。

第二十一條 建築物配置應以南北座向
為原則，如主要採光面朝東
西座向時，應於設計時充分
考量建築立面與日曬、遮陽、
節能功能。

第二十條 建築物配置應以南北座向為
原則，如主要採光面朝東西
座向時，應於設計時充分考
量建築立面與日曬、遮陽、
節能功能。

修改條文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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